审核会需要交流事项（20170324）
[bookmark: _GoBack]1.工作手册
工作手册是针对日常评估工作的指导，涉及内容贯穿评估全过程，提供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解决方案。
关注：评估资料的获取环节，重点关注主要参数的获取来源。在电算表文件夹中增加了工作表“主要参数计取依据”， 用以收集工作中获取的参数信息。
2.致函制作链接表
操作流程：
打开“致函链接表”，将电算表中“致函链接”的B列以复制粘帖数值的形式拷贝至该表相同位置；
打开所需WORD文档，选择更新链接；
断开链接，将文档另存并重命名；
调整数字/英文字体、排版，删减无链接内容，保存。
3.其他事项
（1）期日修正
调整比较法以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中有关期日修正的公式。
原公式：期日修正系数=1+增长率×相差月/季度数
调整后的公式：期日修正系数=（1+增长率）^相差月/季度数
对于增长率的计取，两种处理方式：
1）使用官方公示的增长率，各季度连乘；
2）自定义增长率，参考公示数据的平均值或自行分析求得。
（2）收益法
收益价值的计算中，非住宅用途建筑物经济耐用年限远长于土地使用年限的处理：
1）查看出让合同中有关届满是否有偿收回地上建筑物的约定；
2）无出让合同，以2008年为界，2008年之后设定为有偿收回地上建筑物，2008年之前视项目情况而定。
（3）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
北京市基准地价体系中，商业项目有分层面积时优先采用楼层修正。原电算表中需建立多个表求取各层地价，现已修改，可实现单表多层计算。
（4）工业用地容积率修正
工业用地也应考虑容积率对地价的影响。
（5）比较法求取地价中的年期修正
非住宅项目，如案例与估价对象的出让年限不一致，年期修正应分为两步，第一步，进行出让年期修正；第二步，进行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修正。
示例：
估价对象为办公用途，出让年限为40年，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年。
采用比较法求取土地价格时，土地成交案例的出让年限均为办公用途50年。此时应先修正出让年期，即将案例办公出让年限为50年的价格修正为出让年限为40年的价格，再进行剩余年期修正。
住宅项目，需视项目情况进行分析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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